
電子票證儲存款項信託契約之應記載及不得記
載事項 
壹、 電子票證儲存款項信託契約之應記載事項 

一、（委託人、受託人及受益人之姓名、名稱及住所） 

應載明以發行機構為委託人及受益人，信託業者為受託人等法律

關係當事人之名稱、住所。 

二、（契約審閱期間） 

應提供委託人合理審閱期間。 

三、（信託目的） 

應載明信託目的係為維護電子票證持卡人之權益，並表明委託人

發行電子票證所收取之款項，扣除應提列之準備金後，應全部交

付信託，並由信託業者依信託契約，予以管理、運用及處分。 

四、（信託財產之種類、名稱、數量及價額） 

應載明信託財產之種類、名稱、數量及價額。 

五、（信託存續期間）     

應載明信託契約之存續期間。 

委託人應於前項存續期間到期日前一個月完成續約或與其他業

者訂定新約，並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六、（信託財產管理及運用方法） 

應載明信託財產之管理運用方法，並表明該管理運用方法係單獨

管理運用或集合管理運用，及信託業者對信託財產有無運用決定

權。 

前項管理運用方法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 委託人應將每日持卡人儲存於電子票證之款項於次營業

日內存入信託專戶。 

（二） 交付信託之款項，除下列方式外，不得動用： 

1、 支付特約機構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價、政府部門各種
款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款項。 

2、 持卡人要求返還電子票證之餘額。 

3、 信託財產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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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用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或其他收益分配予受益人。 

（三） 委託人就特約機構之請款，應依結算結果，指示信託業者

撥付予特約機構，不得有拖延或虛偽之行為。 

（四） 信託業者對於信託財產之運用，應以下列各款方式為限： 

1、 銀行存款。 

2、 購買政府債券或金融債券。 

3、 購買國庫券或銀行可轉讓定期存單。 

4、 購買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金融商品。 

七、(信託財產結算及差額補足之作業) 

應載明信託財產結算及差額補足之作業。 

信託業就發行機構交付信託之款項，應於每月底結算一次，結算

時應將信託財產未實現之損失計入，結算結果未達發行機構應交

付信託之餘額者，發行機構應依信託業之通知以現金補足差額存

入信託專戶。信託業應於每年一、四、七、十月底前將前一季底

結算報告送主管機關。 

八、（信託收益計算、分配之時期及方法） 

應載明信託收益之計算、分配之時期及方法。 

信託業者運用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或其他收益，應於所得發生年

度，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耗損後，依前項約定分配予受益人。 

九、（契約變更方式） 

應載明信託契約變更之方式。 

十、（契約解除或終止事由） 

應載明信託契約之解除或終止事由。 

十一、（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處理） 

應載明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及交付方式。 

十二、（信託業者責任） 

應載明信託業者之責任。 

十三、（信託業者報酬標準、種類、計算方法、支付時期及方法） 

應載明信託業者之報酬標準、種類、計算方法、支付時期及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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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項費用之負擔及其支付方法） 

應載明各項費用之負擔及其支付方法，並明確告知其信託報

酬、各項費用與收取方式。 

十五、（保密之約定） 

應載明信託業者對於委託人除法律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對

於因簽訂信託契約所獲得有關委託人及其客戶之交易及往來資

料，負有保密義務，並不得為契約履行範圍外之利用。 

十六、（受益權轉讓限制） 

應載明信託受益權轉讓之限制。  

十七、（避免持卡人誤認之約定） 

應載明委託人於行銷、廣告、業務招攬或與持卡人訂約時，應

向其行銷、廣告或業務招攬之對象或持卡人明確告知，該等信

託之受益人為委託人而非持卡人，委託人並不得使持卡人誤認

信託業者係為持卡人受託管理信託財產。委託人有與持卡人訂

約者，並應於與持卡人之契約中明定。經持卡人請求時，委託

人或信託業者應提供前項所載之約定條款影本，或以其他方式

揭露之(例如於委託人或信託業者之網站揭露)。 

十八、（契約份數） 

應載明契約份數，並由委託人及信託業者雙方收執。 

十九、（簽約日期） 

應載明簽訂契約之日期。 

二十、（風險告知及其他） 

應告知可能涉及之風險及載明其他法律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

項。 

貳、 電子票證儲存款項信託契約之不得記載事項 

一、不得約定由信託業者保證信託本金之安全或最低收益率。 

二、不得有使持卡人誤認信託業者係為其受託管理信託財產之內容。 

三、信託業者除為共同受益人外，不得約定享有信託利益。 

四、不得為其他違反法令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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